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人民警察加班补贴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41                           3.41                     3.19          10.00          93.55             9.3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41                           3.41                     3.19          93.5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1年-2023年项目目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政治部关于印发《执行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规【2017】9号），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执行人民警察值勤岗位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规【2017】10号文），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由国家
统一规定标准调整为实行总量管理。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补休；不能补休的，应该给予补助。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按照月人均710
元和我院国家政法专项编制内人民警察实有人数，核定年度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的总量。并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云南省法院系统司法警察法
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云高法【2012】34号），明确云南省法院系统司法警察关于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的执行范围，加班补贴金
额的管理等内容，切实保障人民警察加班补贴支出，充分调动民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民警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政治部关于印发《执行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
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规【2017】9号），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
发《执行人民警察值勤岗位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规【2017】10号文），
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由国家统一规定标准调整为实行总量管理。人民警
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补休；不能补休的，应该给予补助。各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财政部门按照月人均710元和我院国家政法专项编制内人民警察实有人数，核
定年度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的总量。并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云南
省法院系统司法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云高法【
2012】34号），明确云南省法院系统司法警察关于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的执行范
围，加班补贴金额的管理等内容，切实保障人民警察加班补贴支出，充分调动民警工
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民警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发放兑现率 >= 99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警保有量 = 4 人 4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警人均加班天数 >= 72 元/人*月 72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率 = 100 % 100          30.00          26.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警满意率 >= 95 % 95          10.00           9.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36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2.40                          22.40          22.4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2.40                          22.40          22.4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1年-2023年项目绩效目标：1.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2.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依
法妥善化解社会矛盾。3.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4.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的实现，维护司法权威。5.强化审判质量管理，提高审判质量，每年开展2次案件质量评查检查活动。6.维护司法公正，严格审限制度。7.对
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做到100%公开审判。8.注重人权保障，刑事案件被告人100%获得辩护权。9.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各审判业务部
门全年要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民生的案件进行以案释法，既回应社会关切，又促进审判质量提高。10.做好申诉信访接待工作，注
重判后答疑，对诉讼当事人的来访做到100%接待。

1.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2.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民事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
依法妥善化解社会矛盾。3.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
职权。4.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维护司法权威。5.强化审判质量管理，提高审判质量，每年开展2
次案件质量评查检查活动。6.维护司法公正，严格审限制度。7.对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做到100%公开
审判。8.注重人权保障，刑事案件被告人100%获得辩护权。9.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各审判业务部门全年要
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涉及民生的案件进行以案释法，既回应社会关切，又促进审判质量提高。10.做好
申诉信访接待工作，注重判后答疑，对诉讼当事人的来访做到100%接待。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案件数 >= 2250 件 2248          25.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95 % 95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息诉服判率 >= 90 % 90.4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撤率 >= 60 % 71.8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结率 >= 90 % 95.13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0          10.00           9.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18                           5.18           5.18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18                           5.18           5.18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1年-2023年项目目标：按照全国统一颜色、统一款式、统一标志的要求，保障审判机关的优良形象。严格按照中央有关文件关于着装的规
定，加强服装及标志的生产、供应及采购，保证服装及标志质量，树立良好的执法队伍形象，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担负起保障人
民法院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艰巨使命,努力提升政法队伍整体素质和履职能力。服装管理细致，杜绝浪费。

按照全国统一颜色、统一款式、统一标志的要求，保障审判机关的优良形象。严格按照中央有关文件关于着
装的规定，加强服装及标志的生产、供应及采购，保证服装及标志质量，树立良好的执法队伍形象，保障审
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担负起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艰巨使命,努力提升政法队伍整体素质和履
职能力。服装管理细致，杜绝浪费。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着装率 >= 99 % 100          20.00          1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99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装库存管理质量积压率 <= 5 % 5          30.00          28.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着装人员满意度 >= 95 % 95          10.00           9.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人民陪审员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7.00                          17.00          14.64          10.00          86.12                                            8.6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00                          17.00          14.64          86.1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按照中央和省政府健全和完善政法工作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的相关要求，2021-2023年具体项目目标：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
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装备支出，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
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保证人民陪审员履行规定职责所必需的、直接用于人民陪审员的各项开支，包
括陪审员培训费、无固定收入人民陪审员的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装备支出，提高经费保障水
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
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保证人民陪审员履行规定职责所必需的、直接用于人民陪审员的各项开支，包括陪审
员培训费、无固定收入人民陪审员的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覆盖人数 = 51 人 51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人民陪审员岗前参训率 >= 95 % 95          15.00          1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人民陪审员考核优秀率 >= 15 % 15          15.00          1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民陪审员参与率 >= 95 % 9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法官当事人对陪审员参审案件满意
率

>= 95 % 95          10.00           8.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61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00                          4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0.00                          4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1-2023年项目目标为：1.使信息技术在审判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发挥作用，从而使审判工作在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的基础上，保障
司法公正的实现；2.在促进审判手段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审判效率的大幅度提高；3.实现有关司法信息资源、物质资源及技术管理方面资
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案例等资源充分共享的基础上更好的促进司法统一；4.落实中央司法为民的要求并建立司法便民工作机制，为人民群众
营造良好、方便的诉讼环境；5.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为法治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分析，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为形成全面的良好法治环
境等提供翔实的信息支持和服务。

1.使信息技术在审判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发挥作用，从而使审判工作在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的基础
上，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2.在促进审判手段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审判效率的大幅度提高；3.实现有关司
法信息资源、物质资源及技术管理方面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案例等资源充分共享的基础上更好的促进司法
统一；4.落实中央司法为民的要求并建立司法便民工作机制，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方便的诉讼环境；5.为
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为法治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分析，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为形成全面的良好法治环境
等提供翔实的信息支持和服务。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电子卷宗制作率 >= 95 % 95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文书质检合格率 >= 95 % 95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95 % 95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庭审直播率 >= 50 % 71.2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04                           6.04           6.04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04                           6.04           6.04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按照中央和省政府健全和完善政法工作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的相关要求，2021-2023年项目目标为：（1）使信息技术在审判工作的各个
领域、各个环节发挥作用，从而使审判工作在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的基础上，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2）在促进审判手段现代化的基础上，
实现审判效率的大幅度提高；（3）实现有关司法信息资源、物质资源及技术管理方面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案例等资源充分共享的基础上更
好的促进司法统一；（4）落实中央司法为民的要求并建立司法便民工作机制，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方便的诉讼环境；（5）为人民法院审
判工作、为法治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分析，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为形成全面的良好法治环境等提供翔实的信息支持和服务。（6）保障执
法办案业务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装备配置，通过项目的实施进一步促进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机构整体协同，人民法院各项职能业务整体协
同，司法审判业务全面协同，社会监督、上级监督与法律监督同步协同。

（1）使信息技术在审判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发挥作用，从而使审判工作在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的基础
上，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2）在促进审判手段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审判效率的大幅度提高；（3）实现
有关司法信息资源、物质资源及技术管理方面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案例等资源充分共享的基础上更好的促
进司法统一；（4）落实中央司法为民的要求并建立司法便民工作机制，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方便的诉讼环
境；（5）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为法治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分析，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为形成全面的良
好法治环境等提供翔实的信息支持和服务。（6）保障执法办案业务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装备配置，通过项目的
实施进一步促进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机构整体协同，人民法院各项职能业务整体协同，司法审判业务全面
协同，社会监督、上级监督与法律监督同步协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计划完成率 >= 90 % 9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95 % 95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购置设备利用率 >= 95 % 95          15.00          13.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采购部署及时率 >= 90 % 90          15.00          1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 95 % 95          10.00           9.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红河州石屏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2.00                          72.00          72.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2.00                          72.00          72.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1年-2023年项目目标：保障聘用制书记员经费充足，法官与书记员1:1配备，使得聘用制书记员充足，从而使法官更好地完成审判工作。
通过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数、聘用制书记员出勤率、聘用制书记员案卷归档及时率、服务部门对书记员工作满意度等指标进行考评，依据
上述指标的考核，规范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
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

保障聘用制书记员经费充足，法官与书记员1:1配备，使得聘用制书记员充足，从而使法官更好地完成审判工
作。通过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数、聘用制书记员出勤率、聘用制书记员案卷归档及时率、服务部门对书记
员工作满意度等指标进行考评，依据上述指标的考核，规范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
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数 = 72 万元 25          20.00          17.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出勤率 >= 95 % 9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技能培训通过率 >= 95 % 9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案卷归档及时率 >= 95 % 9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离岗率 <= 5 % 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部门对书记员工作满意度 >= 95 % 95          10.00           8.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